津市场监管规〔2025〕4号
关于印发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减轻处罚清单的通知

市药监局，各区市场监管局，委机关各处室及执法总队：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要求，践行监管为民理念，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推行服务型执法，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实际，市市场监管委制定了《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首违不罚清单》《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免罚清单》《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减轻处罚清单》（以下简称《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已经第15次委主任办公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名词解释

首违不罚：是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轻微免罚：是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减轻处罚：是指对符合减轻行政处罚条件的违法行为，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幅度或者处罚种类。包括在罚则规定的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也包括在罚则规定并处时不并处，或者在罚则规定的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

二、判定标准
（一）关于“违法行为轻微”的判定

违法行为轻微，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定：

（1）主观过错较小；

（2）违法手段轻微；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

（4）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金额较小；

（5）案涉货值金额较小，或者案涉产品、服务数量较少；

（6）其他能够反映违法行为轻微的因素。

（二）关于“初次违法”的判定

通过询问当事人、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等方式，未发现当事人两年内有同种违法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同种违法行为”是指《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违法行为类型”项目下同一序号的违法行为。
“两年内”是指当事人上一次违法行为受到处理决定之日与本次违法行为发生之日的时间间隔未超过两年。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品监督管理“初次违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关于“危害后果轻微”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判定

1.危害后果轻微，可以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定：

（1）危害程度较轻；

（2）危害范围较小；

（3）未造成明显社会影响；

（4）其他能够反映危害后果轻微的因素。

2.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可以判定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1）违法行为有特定对象的，未造成特定对象人身伤害、财产损失；
（2）违法行为没有特定对象的，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关于“及时改正”的判定

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

（一）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前，主动改正；

（二）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后、责令改正之前，主动改正；

（三）在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按要求改正。

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或者当事人通过整改使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认定为“改正”。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品监督管理“及时改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有关要求
（一）调查取证

在调查取证时，应依法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有关证据，不得只收集对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调查当事人是否初次违法，可以采取询问当事人、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等方式进行综合判定。

（二）行政处理决定

在立案前核查阶段，经核查认为符合《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的，可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不予立案。立案后调查认为符合《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的，应当实施事先告知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减轻处罚清单》的，应当按照减轻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减轻处罚不适用简易程序。

（三）依据援引

《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可以作为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裁量说理的内容，但不得直接作为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的依据。

（四）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对当事人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减轻处罚的，要通过责令改正、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方式，督促引导当事人积极整改，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行政执法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五）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对当事人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减轻处罚的，要引导其依法退赔消费者损失；监督当事人依法履行召回义务，并对非法产品依法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避免再次流入市场。对发现不合格产品的，应当加大抽检和日常监管频次；要加强源头治理，对非法产品追踪溯源，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能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六）其他

1.对未列入《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的违法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条件的，应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

2.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先行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才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据相关规定执行。

3.上级机关对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减轻处罚作出规定的，优先适用上级机关的规定。

4.《首违不罚清单》《轻微免罚清单》《减轻处罚清单》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并结合执法实践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首违不罚清单

          2.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免罚清单

          3.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减轻处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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